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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件为准。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桂安委办〔2021〕83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印发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安全生产委员会，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相

关成员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

2021年 6 月 10日通过了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〉的决定》,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已于 2021年 9月１日开始施行。

为广泛深入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传贯彻活动，全面营造新法

施行的社会氛围和执法环境，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制定了《新〈安

全生产法〉宣贯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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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方案

2.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线上培训登陆办法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年 9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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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方案

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已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。为贯

彻落实应急部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新《安全

生产法》的相关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促进社会公众和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更广泛更

深入了解新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，为社会各界特别是生产经营单

位及其从业人员知法、守法、用法营造浓厚氛围。

（二）促使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单位及其执法人员

更好地掌握新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，为新法的正式实施奠定坚实

基础。

（三）促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强化安全发展理念，了解掌

握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精神和相关规定，建立健全“党政同责、一

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为新法的有效实施提供

坚强支撑。

二、宣贯对象和方式

（一）组织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教育培训。

1.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有计划、分层次地推动生产经营单位

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推动生产经

营单位将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学习纳入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内容，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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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人员了解、明确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法定权

利和义务，自觉做到学法、懂法、守法。

2.各地各单位举办各类安全生产培训活动，要将新《安全生

产法》作为重要培训内容，在授课老师和培训教材的选择方面要

把好关，以保证培训质量。培训承担单位应多邀请有丰富安全管

理经验、具备一定法律素养、表达能力强的人授课。

3.生产经营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

活动，配足学习宣贯资料。生产经营单位要在厂区悬挂宣传标语、

挂图、海报，组织职工观看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传视频，摆设新

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专题展板，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。

（二）抓好领导干部、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。

1.各地要把要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宣贯列入当地党委政府的

重要工作内容，列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重要培训内容，通过举

办培训班、研讨会和讲座等方式，对各级政府(包括各类开发区、

经开区管委会、乡镇政府)负责人进行专门教育培训，将新《安全

生产法》作为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的重点授课内容。

2.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组织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认真学习新

《安全生产法》，深刻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，准确理解法律条款

内容，增强责任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要按要求为

本部门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配足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学习资料。各

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同时为本级党委政府领导和相关负责人配足

相关学习宣贯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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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广泛开展社会性宣传。

1.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纸、

杂志等各类媒体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，广泛宣传新《安全

生产法》的立法精神和实质内涵，普及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

规定。

2.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在本部门网站发布新

《安全生产法》贯彻实施的新闻，并在本部门办公场所悬挂宣传

标语、挂图，摆设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专题展板。

3.各地、各部门要组织知识竞赛、演讲会、专题宣讲等形式

多样的宣贯活动，广泛宣传新《安全生产法》。各级安委办要组

织专题宣讲团深入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宣讲新《安全生产法》，

并尽力确保活动质量和宣传效果。

三、近期重点宣贯工作

（一）自治区安委办要充分发挥广西主流媒体的宣传主阵地

的作用，加大宣传力度。自治区应急厅网站和《安全生产与监督》

杂志开辟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学习宣传专栏，多角度宣传介绍新《安

全生产法》。

（二）自治区应急厅推动广西应急管理协会、我区 2家负责

安责险的保险经纪公司联合在南宁市、桂林市分别举办 1期新《安

全生产法》宣贯培训班，邀请自治区应急厅主要领导及参与修订

《安全生产法》的专家学者授课，两期培训规模为 1000人次。

（三）开展线上+线下培训及宣讲活动，委托广西应急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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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具体承办。线上部分主要由培训讲师针对新修订《安全生产

法》进行讲解录制，借助桂安云教平台或应安联平台开放给所有

培训对象学习（登陆方法见附件 2）。线下部分主要由自治区应

急厅于 9-10月组织宣讲团到相关市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讲。

宣讲团成员由长期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及法律专家共 7人组

成，今后也可作为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培训方面的师资力量，满足

各方培训师资方面的需求。宣讲会参加人员为各市安委会成员单

位负责人和联络员、应急局领导班子成员、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

及安全监管人员等。具体宣讲事宜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协会与相关

市安委办对接。联系人：莫伟忠，联系电话：13217816319。

（四）自治区应急厅委托广西应急管理协会于 11月份前组织

开展全区性的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知识竞赛（竞赛办法另行通知）。

（五）自治区应急厅相关业务处结合行业监管特点，组织开

展重点企业负责人应知应会培训考试等活动。

（六）各市要组织宣讲力量，深入所辖县（区、市）并督促

企业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讲、培训和咨询活动，通过专题讲

座、知识竞赛、有奖问答、案例分析、咨询答复、赠送新《安全

生产法》相关资料等方式，大力推进新《安全生产法》进企业、

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家庭。

四、制定和完善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制度

各地、各部门要在认真研究新法的基础上，制订完善相关法

规和制度，严格执法程序，做好行政执法和事故追责工作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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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法落实到位。

（一）抓紧制定修改有关配套法规规章和文件。

自治区应急厅将根据新《安全生产法》，牵头起草修订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》，并根据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精神

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制度。根据新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，各

地、各部门也要抓紧制定修改有关安全生产制度和规定。

（二）研究制定执法规范，严格行政执法程序。

新《安全生产法》明显加大了事故处罚的力度，明确了监管

部门提请政府关闭企业的情形，规定了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

的处罚措施等。新的更高更严格的规定，对执法质量提出了更高

的要求，各地各单位要尽快完善相关执法制度和规范，严格执法

程序，确保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各项规定、要求落到实处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宣传贯

彻工作，将本方案的精神和要求传达到辖区内所有的矿山、危险

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运输单位、机械制造

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，并在各项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将

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宣贯情况作为重点检查内容，确保安全生产

宣传工作与各项工作统筹协调推进。

（二）各地、各部门和各单位要明确负责机构，落实各项宣

贯活动负责人及联络员；要落实宣传经费，保证各项活动所必需

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到位；要加强督促检查，推动各项宣贯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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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开展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各设区市、各部门和各单位于 9 月 30 日前将宣贯活

动方案及宣贯活动负责人、联络员名单报送自治区安委办，并于

12月 30日前将 2021年宣贯活动工作总结和 2022年宣贯活动工

作计划报送自治区安委办,邮箱：gxajfgkj@163.co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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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线上培训登陆办法

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“应安联”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

应安联 APP，完成注册登录后，进入“培训考试”板块，点击“新《安

全生产法》线上培训”完成报名，即可免费进入各个专家的课程学

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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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9月 18日印发

经办人：张致宁 联系电话：0771-5659167 （共印 20份）








